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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　　要

軍隊以作戰為主，軍人是參與戰鬥的主要執行者，為保衛國家安全，需要

適度的兵力，因此，憲法規定人民有依法服兵役的義務。倘若軍人棄兵役義務

於不顧，而有逃亡行為，將對軍隊和國家造成軍紀、戰力和安全上的多重損失

和傷害，所以，各國都有刑罰規定。我國則有陸海空軍刑法第39條長期逃亡罪、

第 40 條短期缺職罪及第 41 條攜械逃亡罪之規定。根據近 10 年之司法判決統

計，逃亡案件占軍法案件大宗，其中高達 97.3% 以繳錢結案，且相關判決中有

誤解法條文義之情況，影響軍人權益甚鉅，探究發生原因，通常是因為法官未

諳陸海空軍刑法之立法目的或軍事特性。本文希望透過討論外國立法、我國法

制演變、條文釋義和判決評析，並提出兼顧軍人權益和戰力的刑事政策及修法

建議，以改正上述適用法條不當情形，同時避免 2024 年因回復 1 年義務役期

可能使逃亡案件遽增，影響部隊軍紀、戰力及國家安全。

A Study on the Crime of Fleeing under the Criminal A Study on the Crime of Fleeing under the Criminal 

Code of the Armed Forces Code of the Armed Forces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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